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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 個別諮商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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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案心理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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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個案填寫結案回饋單 

2. 心理師填寫結案表並將資料放回結案檔案夾 

3. 學生於諮商期間/諮商結束後有休、退、轉學或畢業，個

案管理員需評估其狀態是否符合轉銜條件， 並進行轉銜 

4. 轉介請填寫個案轉介單，並交由派案統籌人員處理。 

成果彙整及研究分析 

業務承辦人 

結案/轉介/轉銜 

接案心理師 

進入特殊個案名單，由中心

個案管理員負責列管。並依

需要同時進行個別諮商。 

個案管理員 

特殊個案 

有自殺意念，或觸及相

關法律規定者，由院系

心理師依法進行相關

通報/轉銜。 

由初談人員或派案統籌

人員依據學生需求安排

合適的心理師，並評估

是否為特殊個案 

非特殊個案 

在「特殊情況」

下無法進行面對

面諮商時，可改

採通訊諮商(詳

見通訊諮商注意

事項) 

其他單位轉介

院系心理師、行政組員

學生填寫個別諮商申請表、填寫「身心情況問卷」, 並安排初步晤談時間

行政組員

有需求個案

無需求個案提供

分鐘心理諮詢

依問卷結果區分高低風險 

初談人員 

1. 各院系轉介之特殊個案由

個案管理員負責安排初談 

2. 初談人員包含專任心理

師、專任社工師、實習心

理師 

3. 低風險定義 :各分量表分

數≦108 常模 

不論高/低風險，初談後，

初談人員皆須填寫初談評

估紀錄表

結束 

無需求個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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